
1 

 

            

 

桃園某科技公司利用防疫期間額溫槍需求大增，未經

核准擅自輸入、製造並在臉書販售額溫槍不法牟利，

本署檢察官指揮臺中市調查處執行搜索，當場查扣 

額溫槍840支 

本署日前接獲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提報黃姓女子（35歲）在臉

書社團販售某科技公司生產之額溫槍，即指派民生專組檢察官陳映妏指揮

偵辦，於昨（12）日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持法院核發之搜索票，

搜索該科技公司及黃姓女子住處，當場扣得額溫槍840支及額溫槍之標籤、

外盒及說明書等物。 

經查，該科技公司毛姓負責人（男，56歲）自109年3月起即未經核准

自大陸地區輸入醫療器材額溫槍，另在國內購入來源不明之額溫槍後，重

新更換包裝、標籤及說明書後，利用臉書社團對外販售，不法獲利已逾新

臺幣200萬元。檢察官訊問後，認毛姓負責人及黃姓女子違反藥事法第84條

第1、2項之未經核准擅自製造、輸入及販賣醫療器材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

惟無羈押之必要，分別諭知交保新臺幣10萬元、8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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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地檢署強調，未經核准擅自製造、輸入醫療器材者，或明知為未

經核准製造或輸入醫療器材而販賣者，依據藥事法第84條規定，可處三年

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。另外，經中央衛生主管

機關公告之防疫器具、設備、藥品、醫療器材或其他防疫物資，有哄抬價

格或無正當理由囤積而不應市銷售者，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

困振興特別條例，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

金。呼籲國人切莫心存僥倖，利用疫情變化牟取不法利益，如有違法情事，

檢察機關絕對依法從嚴訴追刑事責任。 


